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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潤先生  
 
高級議會秘書 (1)1 
石逸琪女士  

  
 
經辦人／部門  
 

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立法會CB(1)1293/09-10(01)
號文件  

⎯⎯ 因應 2010年 3月
1日會議席上所

作 討 論 而 須 採

取 的 跟 進 行 動

一覽表  
 

立法會CB(1)1293/09-10(02)
號文件  

⎯⎯ 政 府 當 局 就 立

法會CB(1)1293/
09-10(01)號文件

作出的回應  
 

立法會CB(1)1293/09-10(03)
號文件  

⎯⎯ 《 土 地 ( 為 重 新

發 展 而 強 制 售

賣 )(指明較低百

分比 )公告》小

組 委 員 會 在

2010 年 3 月 1 日

會 議 上 通 過 的

議案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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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第6號法律公告  ⎯⎯ 《 土 地 ( 為 重 新

發 展 而 強 制 售

賣 )(指明較低百

分比 )公告》  
 

立法會CB(1)1307/09-10(01)
號文件  
(於會議席上提交，其後於

2010年 3月 4日以電子郵件
方式發出) 
 

⎯⎯ 一 名 公 眾 人 士

(黃姓業主 )提交

的意見書 (只備

中文本 ) 

立法會CB(1)1307/09-10(02)
號文件  
(於會議席上提交，其後於

2010年 3月 4日以電子郵件
方式發出) 
 

⎯⎯ 協 成 行 集 團 提

交的意見書 (只
備中文本 ) 

立法會CB(1)1307/09-10(03)
號文件  
(於會議席上提交，其後於

2010年 3月 4日以電子郵件
方式發出) 
 

⎯⎯ 一 名 公 眾 人 士
(Jason CHENG
先生 )提交的意

見書 (只備英文

本 ) 

立法會CB(1)1307/09-10(04)
號文件  
(於會議席上提交，其後於

2010年 3月 4日以電子郵件
方式發出) 
 

⎯⎯ 由 葉 劉 淑 儀 議

員 提 供 的 剪 報

資料 (只備中文

本 ) 

立法會CB(1)1307/09-10(05)
號文件  
(於會議席上提交，其後在

2010年 3月 4日以電子郵件
方式發出) 
 

⎯⎯ 一 名 公 眾 人 士

(李太 )提交的意

見書 ( 只備中文

本 ) 

立法會CB(1)1307/09-10(06)
號文件  
(於會議席上提交，其後於

2010年 3月 4日以電子郵件
方式發出) 
 
 

⎯⎯ 香港建築師學會

提 交 的 意 見 書

(只備英文本 )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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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CB(1)1307/09-10(07)
號文件  
(於會議席上提交，其後於

2010年 3月 4日以電子郵件
方式發出) 
 

⎯⎯ 第一太平戴維斯

估值及專業顧問

有限公司董事總

經理陳超國先生

提 交 的 意 見 書

(只備中文本 )) 
 
  小組委員會進行商議 (會議過程索引載於附

錄 )。  
 
政府當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2.  因應一名委員提出的建議，小組委員會要求

政府當局考慮把第一類別地段 (即地段上每個單位各

佔該地段不分割份數的 10%以上 )的申請門檻，訂於  
地段的總現有用途價值 (應已反映市值的現有用途價

值 )的某一百分比 (例如 80%)，以回應委員就地段上的

80%不分割份數的合共現有用途價值可能低於地段

的總現有用途價值的 80%的情況所表達的關注，因為

位於地面而尚未被收購的街舖的現有用途價值，與該

舖的業主所持有的不分割份數不合比例，在該樓宇持

有地段 80%以上不分割份數的上層單位業主可能會

利用此情況，就地段申請強制售賣令。  
 
 
下次會議的日期  
 
3.  小組委員會同意，於 2010年 3月 8日 (星期一 )
下午 2時30分再舉行一次會議。  
 
 
II 其他事項  
 
4.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12時4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0年4月 30日  
 



 

附錄  
 

《土地 (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 )(指明較低百分比 )公告》小組委員會  
第六次會議過程  

 
日 期  ：  2010年 3月 4日 (星期四 ) 
時 間  ：  上午 10時 45分  
地 點  ：  立法會大樓會議室A 
 

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000150 – 
000240 
 

會議主席  會議主席致歡迎辭   

000241 – 
000650 

會議主席  
政府當局  
涂謹申議員  

為回應小組委員會於 2010年 3月 1日會議席上所通

過的議案，並在參考發展局局長於 2010年 3月 3日
的立法會會議有關改善舊區居住環境的議案辯論

的總結發言後，政府當局表示，《土地 (為重新發

展而強制售賣 )條例》 (第 545章 )已提供一個確立

的機制，公平及合理地保障相關物業業主的利益， 
一如有關的法律條文及土地審裁處過往的裁決所

反映的情況；而建築物安全的事宜則會由屋宇署

根據《建築物條例》 (第 123章 )的規定負責規管。

政府當局會積極與有關各方研究關於設立調解機

制的建議，並會在適當時候向發展事務委員會匯

報有關的成果。因此，當局不會考慮撤回《公告》。 
 

 

000651 – 
001652 

會議主席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向委員簡介其對 2010年 3月 1日會議席上

所 提 出 的 關 注 作 出 的 回 應 ( 立 法 會 CB(1)1293/ 
09-10(02)號文件 )。  
 

 

001653 – 
002904 

會議主席  
涂謹申議員  
政府當局  

有關涂謹申議員建議當局邀請香港房屋協會及市

區重建局在強制售賣土地的拍賣中投標，政府當

局在回應時表示會與該兩個機構跟進此建議。  
 
涂議員關注到，80%的較低申請門檻會應用於第一

類別地段 (即地段上每個單位各佔該地段不分割份

數的 10%以上 )，而不考慮每個單位的市值 (或現有

用途價值 )。他憂慮地段上的 80%不分割份數 (例如

樓宇的上層單位 )的合共現有用途價值可能低於地

段的總現有用途價值的 80%，而該等單位的業主可

能會利用此情況，就該地段申請強制售賣令，因

為位 於地 面而 尚未 被收 購的 街舖 的現 有用 途 價

值，與該舖的業主所持有的不分割份數不合比例。 
 
政府當局回應表示，就有關的第一類別地段降低

申請門檻旨在協助有 5至 9個單位的樓宇進行私人

重建，因為該等樓宇往往因為餘下一位業主基於

種種原因拒絕出售最後一個單位而陷入僵局。該

建議在 2006年及 2008年所作諮詢期間廣受歡迎。  
 

政府當局須按

照會議紀要第

2 段 的 要 求 提

供書面回應。



 

 2

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002905 – 
003433 
 

會議主席  
王國興議員  
政府當局  

王國興議員歡迎政府當局承諾，就三類指明地段

降低申請門檻時，亦同步設立調解機制 (立法會

CB(1)1293/09-10(02)號文件第 (d)段 )。  
 
政府當局回應表示，當局現正跟進有關建議，包

括物色合適的地點設立社區調解中心，並會向發

展事務委員會匯報有關的進展。  
 

 

003434 – 
004151 
 

會議主席  
何俊仁議員  
政府當局  

何俊仁議員認為，當局應在實施《公告》之前設

立調解機制。他贊同涂謹申議員的關注，認為在

降低申請門檻時，亦應考慮 80%不分割份數的合

共現有用途價值。鑒於《條例》運作上的問題，

他促請政府當局先行檢討《條例》，然後才降低強

制售賣申請門檻。由於小組委員會委員所提出的

多項關 注 及意見 沒 有在先 前 的諮詢 期 間加以 討

論，他認為政府當局有責任在實施《公告》之前，

聽取該等關注意見及建議。  
 
政府當局回應表示，當局於過去數年已曾就《公

告》內的條文進行詳盡的諮詢及討論，而鑒於市

區老化的問題在未來 10年會急速加劇，不應再拖

延《公告》的實施。  
 

 

004152 – 
005459 
 

會議主席  
余若薇議員  
政府當局  
助理法律顧問  

余若薇議員認為，政府當局應訂立優先次序，先

行重建有需要的地區／地點，否則私人發展商只

會選擇重建潛力較高的地段進行市區重建。為盡

量減低對環境所造成的不良影響，政府當局應考

慮指定已 就分區計 劃大綱圖 進行檢討 以降低發

展密度的地區。她對於政府當局的書面回應 (立
法會 CB(1)1293/09-10(02)號文件第 (c)段 )並無直

接回應該等建議表示極不滿意。政府當局待《公

告》獲通過後才就《條例》展開檢討工作，並不

合理。  
 
政府當局重申其意見，認為如何改善由公營機構

作主導的重建工作以針對最有需要的地區，將會

在《市區重建策略》檢討下作獨立的研究，而法

例第 545章以及《公告》的實施則旨在利便私營機

構進行市區重建，並不計較有關地段所處的地區。 
 
就地段的現有用途價值及重建價值的評估工作進

行討論。  
 
助理法律顧問表示，估值報告就地段上的個別物

業所載列的評定市值只供參考之用，以便按比例

分配賣地的開支及收益，而地段的重建潛力並不

需要計算在內。地段的預設底價將會反映其重建

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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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005500 – 
010656 
 

會議主席  
何鍾泰議員  
石禮謙議員  
政府當局  

何鍾泰議員認為，把指明地段限制於指定地點／

地區並非合適的做法，因為此舉可能會削弱當局

實施《公告》的靈活程度。石禮謙議員認為，就

有關的地區／地點設定透過強制賣地進行重建的

優先次序，不屬於《公告》的涵蓋範圍。  
 
何議員促請政府當局在制訂調解機制的細節時，

顧及對少數份數擁有人所構成的成本影響。他亦

詢問，有關的調解工作是否需要委聘法律代表。

政府當局表示，當局在審視擬議的調解機制的細

節時，會小心研究此事。  
 
石禮謙議員認為，由於需要時間研究及推行調解

機制，若當局在制訂調解安排之後才讓《公告》

生效，並非合適的做法。  
 
政府當局表示，就推行有關的建議而言，當局並

無具體的時間表，但會在適當的時候向發展事務

委員會匯報有關的進展。  
 

 

010657 – 
012401 
 

會議主席  
涂謹申議員  
石禮謙議員  
政府當局  
余若薇議員  

涂謹申議員重申其關注意見，包括尚未被收購的

街舖的業主的利益、土地審裁處在裁定強制售賣

土地時必須考慮樓宇的齡期及其維修狀況，以及

當局必須導引私營機構主導的重建工作至有迫切

需要並已檢討其分區計劃大綱圖的地點／地區。

他表示會動議多項修訂，其中一項是把已降低的

申請門檻應用至發展局局長指明的地段。  
 
余若薇 議 員認為 ， 政府當 局 應該改 善 現有的 機

制，提高強制售賣土地的競爭程度 (例如以公開招

標形式進行 )，以確保成交價能真正反映有關地段

的重建價值。她認為，在《公告》獲通過後才展

開對《條例》的檢討，做法並不合理。  
 
政府當局表示，指明某些地區／地點降低門檻，並

非合適的做法，因為此舉與一個地段 "類別 "的普

遍及客觀條件並無關連。當局亦認為無須在《公

告》重申土地審裁處就一幢樓宇的維修狀況所須

考慮的因素，因為有關的因素已經在《條例》內

訂明。  
 

 

012402 – 
012619 
 

會議主席  
石禮謙議員  
政府當局  

鑒於經評估的現有用途價值與市場情況掛勾，石

禮謙議員認為，在指明較低的申請門檻時把地段

的 80%不分割份數的合共現有用途價值亦納入為

考慮因素，並非合適的做法。  
 

 

012620 – 
013236 
 

會議主席  
何秀蘭議員  
政府當局  

何秀蘭議員關注到，政府當局應指定已經就分區

計劃大綱圖進行檢討的地區，藉以降低發展密度

及建築物高度限制。她認為，透過妥善的城市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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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劃以保障較廣泛的公眾利益，從而盡量減少對交

通及環境所造成的不良影響，是重要的舉措。何

議員提述構建優質和可持續建築環境的措施的社

會參與過程，並促請政府當局加強現行的法定規

劃要求，使私人重建項目以受控制及可持續發展

的模式推行。  
 
政府當局強調，雖然分區計劃大綱圖的檢討工作

仍在進行，在經強制售賣土地後的用地上進行的

重建項目，必須符合適用的地契條件，並須就建

築圖則取得批准。  
 

013237 – 
013426 
 

會議主席  
余若薇議員  
助理法律顧問  

助理法律顧問在答覆余若薇議員時表示，小組委

員會在 2010年 3月 1日會議席上通過的議案的措詞

只是要求政府當局撤回《公告》。該議案並無清楚

要求主席代表小組委員會動議一項撤回《公告》的

議案。  
 

 

013427 – 
014024 
 

會議主席  
涂謹申議員  

涂謹申議員不同意政府當局認為強制售賣土地與

城市規劃分屬不同政策的意見，因為當局須求取

平衡以確保私人重建項目以受控制的模式推行。

鑒於《市區重建策略》檢討仍在進行，《條例》的

運作亦 有 檢討的 需 要，他 表 示有意 動 議多項 議

案，其中一項是把《公告》的生效日期推延 1年至

2011年 4月 1日，以便政府當局有時間檢討有關的

法例。  
 

 

014025 – 
015316 
 

會議主席  
涂謹申議員  
政府當局  

逐條審議《公告》 (2010年第 6號法律公告 )  
 
第 1至 3條  
 
委員並無提出任何詢問。  
 
第 4條  ⎯⎯  指明地段類別  
 
政府當局在答覆涂謹申議員有關第三類別地段的

齡期準則的詢問時解釋，在過去多年，有些工業

用地改劃作非工業用地，《公告》旨在利便重新

發展位 於 這些地 段 內使用 率 低或空 置 的工業 大

廈，從而釋出寶貴的土地資源的潛力，以配合香

港不斷轉變的經濟需要。當局是根據香港約有一

半工業大廈的樓齡均達 30年或以上，而樓齡為 50
年以上者則少於 5%的情況，釐定有關的齡期限

制。若訂明一個高的齡期，只能涵蓋極小部分的

工業大廈，而訂明一個低的齡期，則會涵蓋一些

維修狀況相對較佳且可能無需重建的較新樓宇，

兩種做法皆不符合公眾利益。就樓齡低於 30年的

較新工 業 大廈而 言 ，有透 過 整幢改 裝 的其他 措

施，協助該等樓宇改變用途。  
 

 



 

 5

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015317 – 
015611 
 

會議主席  
涂謹申議員  
何鍾泰議員  
 

會議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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